
皖招考〔2014〕29号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集中办理2011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
录取手续的通知

各有关高职院校、普通中专学校：

2011年招收的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已取得学籍且按教学计划完成了前三年的学业，并通过举办高校与承担前三年培养任务的中专学校会商组织综合测试，将于今年秋季进入高等教育培养阶段。根据省教育厅要求，现将集中办理这部分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录取手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根据省教育厅、省发改委《关于下达2011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皖教发〔2011〕24号）文件下达的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省考试院将严格执行上述招生计划审核办理高等教育录取手续。

二、测试成绩

为顺利完成与高等教育阶段的教学衔接，确保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培养质量，各办学单位应对完成前三年学业并志愿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进行一定形式的综合测试。具体测试工作由高校组织进行或由承担前三年培养任务的中专学校会商有关高校后自行安排。按规定，测试成绩是省考试院审核办理录取手续的必备条件之一。为保证上报电子注册的考生成绩数据库的完整和格式统一，报送考生的测试成绩应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文化课和一门专业综合课。三门文化课分值各为150分，一门专业综合课分值为300分。

三、报名登记

有关高校要对入学新生做好高等教育阶段入学报名注册和登记，并填写《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入学登记表》（附件1）。

四、信息变更备案

根据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皖教职成〔2010〕10号）规定，普通中专和五年制高职前三年已经注册的学生（含注册毕业学生）各项信息修改属于信息变更，主要包括学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户口性质等。对信息变更，应当由学生本人或者监护人提供合法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学校负责审查修改后及时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凡牵涉到本次办理转录学生的信息变更的院校，一律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备案工作：

1.学校负责审查学生的信息变更申请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经审查确需变更的，由学校在2011年五年制高职录取新生名册上进行信息修改并加盖学校公章后，送省考试院进行备案。

2.办理信息变更备案的上报材料及要求：（1）学校正式行文的书面报告；（2）信息变更备案登记表（见附件2）；（3）已经进行修改并加盖学校公章的2011年五年制高职录取新生名册。

3.各校应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严格审查学生信息变更申请和有关身份证明材料，对学生伪造材料、弄虚作假的,以及学校工作人员参与作假的，一经发现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五、数据采集

为确保转入高等教育培养阶段学生的录取信息与普通高校统一招生录取新生的信息基本一致，符合教育部规定的信息采集标准，各高校须同时按照《普通高校五年制高职高等教育阶段招生转录上报数据库结构标准》（附件3），认真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和数据库的建立。各有关高校在上报数据时应认真核对考生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及身份证号码，确保准确无误,一经上报不得更改。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各校须上报录取新生的电子照片信息，各校在办理录取时一并上报，电子照片缺一不可，凡电子照片采集不全的学校，将不予办理录取审批手续。采集参数：电子照片采用JPG文件格式存储，图像大小为150*200像素，24位颜色,文件大小不得超过20k，背景色为蓝色或红色。文件命名规则：单个新生照片文件前缀为其“考生号”，后缀为“.jpg”（如14340101890001.jpg）。

凡涉及休学、留级、专业调整、转学等学籍变动的学生，均应提供省教育厅学籍管理部门当年的原始批件及录取新生名册（原件）。由五年制高职转为三年制中专毕业的学生，不得办理高等教育录取手续。

六、录取的安排及要求

根据省教育厅的规定，各有关高校应凭审定备案的2011年中招录取大表和测试成绩办理录取审批手续，录取时将数据盘和上述原始资料一并报至省考试院审核。

为不影响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信息库的如期上报，省考试院集中办理录取审批手续的时间为6月17日至6月20日、6月23，请有关高校务必按时办理，否则将影响学校电子注册信息的完整。

为避免人员过于集中，学校等候时间过长，请各校按指定时间段前来办理录取审批手续。具体时间安排见附件4中的表B22。

录取地点：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处（合肥市金寨路188号省人大院内），联系电话：0551-63609516、63609536（传真）。

办理录取审批时，按普通高校录取收费的最低标准收取录取费，即按15元/生标准（皖价费〔2006〕240号）收取。该项费用按实际录取学生人数收取，学校不得将该项收费转嫁给学生。

收款单位：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    号：489945400498093001；

开 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执收代码：0620301。

转账时请务必在转账凭证用途栏内注明“省考试院：2014年三转五录取费”，本单位不接纳“银行汇票”。

七、教育部已实行严格的普通高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制度，相关录取信息上报教育部后将不得更改或补充，因此，各有关高校在采集上报有关信息、组织综合测试、开展录取等工作环节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规定，严禁弄虚作假。上报信息库的内容必须真实反映考生的相关信息和招生院校的实际录取情况，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擅自对信息数据进行篡改。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采集和电子文件制作，确保准确无误，并按时报送审核。

附件：1.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入学登记表

      2. 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信息变更备案登记表

3.普通高校五年制高职高等教育阶段招生转录上报数据库结构标准
4.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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